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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与延续：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与
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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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修

约方针、修约方式、修约内容等方面均有相当的继承和延续，政权鼎革并没有完全取代其外交

的内在延续，二者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中均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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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５ 年，北京政府在其政治上进入统治末期的

同时却在外交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约外

交”。 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奥、中芬条约的签订，上海

会审公廨的收回，关税会议的召开及法权调查，对
届期条约的修订等。 １９２８ 年，蒋介石举行“二次北

伐”，通过军事打击、收买分化等手段实现了政权的

革故鼎新，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南京国民

政府。 为标榜新政权的“革命”与“进步”，南京国民

政府上台伊始在外交上宣布以恢复国权为目的，掀
起“改定新约运动”，一直持续至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

变”。 其内容大致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
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的法院及收回租

界及租借地交涉等方面。 学界对北京政府末期的

修约外交与南京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均有较为

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因两个政权是以相互敌对的

形式实现政权的转换，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进

行了切割，较少将二者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场景加

以比较和审视，使民国外交史中呈现出“断链”的现

象。 本文尝试从修约方针、修约手段、修约内容、修
约原则四个层面对二者予以比较，进而揭示民国外

交的内在延续及中国历届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

所进行的努力。

一、修约与改约的指导方针趋同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指导方针是“届期修约”，

即双方根据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时间或条约到期后，
双方可以对条约予以修订或废除。 规定条约到一

４１１

∗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 年度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２０１３ＺＤＺＸ１０）“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活动研究”
［作者简介］洪富忠（１９７７—），男，四川宜宾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抗战大后方研究。

学界关于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２８ 年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研究概况参见拙文《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目前学界关于北京政府修约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可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对改定新约运动研究较为深入和典型的如王玉玲、张晓峰：《改订新约运动新

评》，《北方论丛》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申晓云：《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

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申晓云：《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另外，目前几部比较重要的外交史专著对这一时期修约外交都有所论述，如石源华：《中华民国

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张圻福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纲》，人民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定期限后就可进行修改本是列强为保护自身利益

而设定的一种利益保护机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起因之一即为英法借修约时间已到，要求更多侵略

权益而未得到清政府满足，进而爆发战争。 被侵略

的一方也可利用这种机制要求修约，维护国家主权与

民族利益。 １９２５ 年，北京政府根据“届期修约”的方

针对期满旧约要求一律重新商订新约。 如对中比条

约，北京政府在照会中指出：“所有该约条款，……均

至本届十年期满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一律失效，并
应缔结新约。” ［１］１３９在修约交涉过程中，为加快新约

的订立，北京政府又向比利时表示“愿从事研究另

觅一种能保护比国毫无疑问之利益而又不损及中

国正当之权利之‘临时办法’。” ［２］１４０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７
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重订条约宣言：
“（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即

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

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

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

法处理一切。” ［３］１６５其方针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如

出一辙，只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是把“临时办法”事先

提出，为自己以后的交涉预留空间。 这一指导方针

符合通行的国际法法则，对方无法直接拒绝，进而

为通过修约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遇。

二、修约方式手段相似
无论是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还是南京国民政

府的改定新约运动，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

式进行交涉。 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即通过谈判、斡
旋、调停等外交方法，以及仲裁、司法等法律方法，
乃至于借助国际组织解决，而经由外交途径，直接

谈判，协商解决则为正常的处理国际争端的方

法。［４］７５９之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首先是两个政府的

实力使然。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存

在派系纷争，中央权威屡受挑战等问题，中国政府

的孱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可能采取

的措施。 “弱国无外交”固然可以商榷，但弱国外交

更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采用谈判手段解决

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因
而也是他们的现实选择。

在谈判对象方面，北京政府可谓教训深刻。 从

巴黎和会开始，北京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先后

经历了一揽子解决、先提原则再个别具体解决、与
各国分别谈判三种策略的转换，实践证明，双边谈

判的方式最适合。 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具有直接性、
灵活性等特点，既便于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和矛

盾，又可避免各国联合反对，易于争取外交主动权，
取得更大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
中完全采用双边谈判的模式正是吸取了北京政府

修约外交中的经验和教训。

三、修约内容高度契合

在修约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

运动”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基

础上展开的。 南京国民政府改约的重头戏之一就

是实现关税自主，而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也以关税

自主交涉为首要目标并筹备召开了关税会议。 经

北京政府的积极努力，该会议通过了“各缔约国（中
国在外）兹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

决各该国与中国间各项条约中之关税上束缚，并允

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发生效力” ［５］９４的决议案，这为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

奠定了法理基础。 加之各国对中国收回关税自主

权已有所准备，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发起“改订新约

运动”后不久，就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 在收回天津比利

时租界的过程中，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已有相当的

进展。 １９２６ 年底，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所有该租

界行政权，亟应先行收回”，并“派员前往天津将该

租界一切详情实地调查，拟俟调查清晰，即由中央

会商地方官厅妥商接受办法，订期实行接收”，国务

会议对此“决议照办”。［６］９６６在中方的强硬态度下，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比驻华公使对顾维钧表示：“俟
中比议约正式开幕之日，再由比国自动宣布，即交

还天津租界主权。” ［７］９８１后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比
租界的收回暂时被搁置，但收回已是大势所趋。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南京政府宣布成功收回天津比租界，实
际上是坐享北京政府的修约成果。 其他如改组上

海两租界法院等活动，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都为其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代其完成

了未尽之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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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约过程中均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

国家权益
尽管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修约期间都面

临国内局势动荡的局面，但在修约过程中均能坚持

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① 当然，这种维护国家权

益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还不能令人满意。 以关

税自主交涉为例，在《中美关税新约》中，美国一方

面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一方面又规定“在彼此

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家享受之待遇毫无

区别”。［８］６２８⁃６２９美国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先前的特

权，而且成功地将坚持关税特权的责任推给了其他

国家，这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关税

条约留下了祸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北

京政府基础上做出让步的举措。 如在废除治外法

权方面，比利时在北京政府修约期间为维持法权也

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俟美英法日本等国与中国订

立新约时比国政府对于中国与上述任何一国所定

关于法权问题之办法亦予以同样容纳”的建议。 北

京政府对此表示，如果“各国对于修订条约，设均取

同一态度，势有彼此推诿牵掣之弊”，因而对比方的

提议“不予容纳”，［９］１３７⁃１３８防止由此而产生的恶性循

环。 但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签

订的《中比通商》条款中，却同意了比利时提出的类

似要求。 曾参与过北京政府中比修约交涉的顾维

钧对此协议感到“相当吃惊”，因为“在治外法权这

一特殊规定上，上述协议使比利时摆脱了原来的困

境。 因为无需再为坚持这些特权而承担任何责任，
而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推给了其他国家”。［１０］３５８另外，
在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还有国家

通过签订新条约恢复了原来在中国失去的特权的

情况，如德国。
以两个政府修约时所面临的国势而论，南京国

民政府远优于北京政府，两个政府虽有坚持原则，

维护国家权益的共同点，但通盘考察，我们可以看

出，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要优于南京国民

政府。 何以出现此种情况，颇能让人深思。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２８ 年北京政府修约期间，段祺瑞、

张作霖虽从法律的角度讲有着至高无上的权

力，［１１］７３⁃７５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显然在军事。 外交

在他们的视野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他们索性让职业

外交官们去处理那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故而在“北
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在外交决策中起了重要作

用”。［１２］２１９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大都

具有浓烈的爱国情结，他们较少参与国内政争，以
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顾维钧曾说：“当办理重要交

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

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

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

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 你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

实现你的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 ［１０］３９７正

是本着这种信念，他们在修约过程中敢于坚持原

则，对涉及有关国家民族利益时不轻易让步。 但南

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外交完全“党国化”，国民党在

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极为关注自身利益，
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要受到国民党的利益的极

大制约，当二者利益出现冲突时，有可能会出现二

者的背离。 曾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

要职的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多次对两个政府的外

交进行了比较，认为北京政府在对驻外使馆的意见

的重视，驻外公使与外交总长的地位等方面均优于

南京国民政府。［１０］３９３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大决策

决定的手续也“相当繁琐”。［１３］５５ 在这种情况下，外
交部降为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执行机构，外交家不

仅不具有决策权，而且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被采

纳。 这种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对外交涉中

的表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权鼎革是一个经常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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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改定新约运动有较大的分歧，如就有学者申晓云将“改定新约运动”视为外交成功的

典范提出异议，认为王正廷主导的所谓“革命外交”实际只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

传。 由于国民政府在这场外交中虚张声势、弃实求名，不仅未能在“收回国权”上取得大的进展，反而因之错失了国民政府立

国之初的外交良机，招致了内、外目标俱失的后果。 详情可参见申晓云《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

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笔者认为“改定新约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的

确不如国民党所宣传那样，尤其是在比北京政府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其修约本应取得更大的成效。



的历史现象。 自袁世凯上台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后，
北京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的对外

交涉极为复杂。 既有如“二十一条”那样出卖国家

主权的行径，也有如顾维钧等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

尔赛和约的爱国壮举，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国民党自

１９２７ 年清党以后，再次举起“革命”大旗进行二次北

伐，进而推翻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 南京国民

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

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以

“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

出。 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正廷的“革命外交”为肇始，
掀起“改定新约运动”，正是上述政治逻辑的延伸与

发展。 以上述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

府改定新约运动相比较，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是北京

政府政权的掘墓人，但在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方面

却是北京政府的继承者。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

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

修约的方针大体相似；在修约的方式和手段方面，
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修约内

容也都以关税自主和撤废法权为主；都能坚持一定

原则，维护国家权益，但北京政府坚持原则方面比

南京国民政府做得更好。 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

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自北京政府起，历届政府为废除列强强加

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在不同的层

面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后来者既需关注政权

鼎革过程的种种变化，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延续与继

承，唯此，方能从历史延续中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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